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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yer Bai
本合同通用条款仅原则性约定违约责任，未明确具体违约金计算方式、标准及上限；专用条款对应位置均填写 “双方另行约定”“执行通用条款”，未实际补充约定任何具体违约责任，导致合同违约条款权责不明、索赔无据、无法有效约束承包人，对发包人权利保障不足。



说 明

为了指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进行了修订，制定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示范文本）》（GF-2017-0201）（以下简称《示范文本》）。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

使用《示范文本》，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示范文本》的组成

《示范文本》由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和专用合同条款三部分组成。

（一）合同协议书

《示范文本》合同协议书共计 13 条，主要包括：工程概况、合同工期、质量标

准、签约合同价和合同价格形式、项目经理、合同文件构成、承诺以及合同生效条件

等重要内容，集中约定了合同当事人基本的合同权利义务。

（二）通用合同条款

通用合同条款是合同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工程建设的实施及相关事项，对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作出的原则性约定。

通用合同条款共计 20 条，具体条款分别为：一般约定、发包人、承包人、监理

人、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工期和进度、材料与设备、试验与检验、

变更、价格调整、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验收和工程试车、竣工结算、缺陷责任与

保修、违约、不可抗力、保险、索赔和争议解决。前述条款安排既考虑了现行法律法

规对工程建设的有关要求，也考虑了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的特殊需要。

（三）专用合同条款

专用合同条款是对通用合同条款原则性约定的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

定的条款。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不同建设工程的特点及具体情况，通过双方的谈判、

协商对相应的专用合同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使用专用合同条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专用合同条款的编号应与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的编号一致；

2.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对专用合同条款的修改，满足具体建设工程的特殊要求，

避免直接修改通用合同条款；

3.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有横道线的地方，合同当事人可针对相应的通用合同条款进

行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如无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

则填写“无”或划“/”。
二、《示范文本》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示范文本》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

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等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发包活动,合同当事人

可结合建设工程具体情况，根据《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

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合同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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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 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人民政府

承包人（全称）： 内蒙古远明建设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

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准格尔召镇 2026 年老旧小区(神

鹿小区)提升改造工程 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准格尔召镇 2026 年老旧小区(神鹿小区)提升改造工程 。

2.工程地点：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

4.资金来源： 政府资金 。

5.工程内容：该小区三栋楼（1#、2#、3#）外立面拆除与施工改造，墙面装饰抹灰，

楼梯间及屋面防水维修改造，小区道路硬化，室内供暖管道(阀门、镀锌钢管、铜管）

更换，小区弱电及给水外网维修改造等工程。

群体工程应附《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附件 1）。

6.工程承包范围： 工程量清单范围内的全部内容 。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6 年 6 月 2 日。

计划竣工日期： 2026 年 9 月 29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 120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

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符合国家质量验收标准的合格工程 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贰佰捌拾陆万贰仟叁佰肆拾肆元整 (¥ 2862344.00 元)；

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

人民币（大写） 贰万壹仟壹佰零壹元柒角肆分 (¥21101.74 元)；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人民币（大写） / (¥ / 元)；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人民币（大写） 叁拾伍万捌仟陆佰壹拾元整 (¥ 358610.00 元)；

（4）暂列金额：

人民币（大写） 壹拾万元整 (¥ 100000.00 元)。

2.合同价格形式： 单价合同 。

Lawyer Bai
承包人为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注册资本实缴情况未公开，可能存在如下法律风险：该类公司内部治理相对薄弱、易发生股东与公司财产混同，股东无法证明财产独立时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加之实缴出资不明，公司资金保障与偿债能力存疑，一旦出现工期延误、质量缺陷、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将影响项目推进并引发责任追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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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经理

承包人项目经理： 王明 。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如果有）；

（2）投标函及其附录（如果有）；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

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

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

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

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

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4.承包人为本合同项下所雇用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唯一责任主体，应依法足额、按

时支付全部农民工工资，不得拖欠、克扣、截留或挪用。承包人须严格落实实名制管

理，建立用工台账、考勤记录及工资发放表，通过银行代发至农民工本人账户，并将

完整支付凭证、公示记录、结清证明等资料报发包人备案。若承包人拖欠、克扣农民

工工资引发投诉、信访或行政处罚，由承包人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发包人

因此承担先行清偿责任的，有权向承包人全额追偿，并可直接从应付工程款中抵扣，

同时承包人应按合同总金额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本合同于 2026 年 6 月 2 日签订。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人民政府 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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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 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贰 份，承包人执贰 份。

发包人： (公章) 承包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组织机构代码：111527230117330231 组织机构代码： 91150627MA0QLMG076

地 址：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黄天棉图村 地 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017000

法定代表人：谢涛 法定代表人： 张静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0477-8121202 电 话： 13654772633

传 真： 传 真： 0477-5503555

电子信箱： 电子信箱： 304289307@qq.com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内蒙古农商银行东兴支行

账 号： 账 号： 7502001220000000132028

Lawyer Bai
该账号7502001220000000132028与保修书账号：750200122000000032028不符，请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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